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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105民初33005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收到贵院寄来的《鉴定评估委托书》，要求对于朝阳区芳园南里5号十排三号乙室房屋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。
根据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[GB/T50899-2013]，价值时点是指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对应的某一特定时间（即某一特定时点或时段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次估价结果应是某一特定时间（含时点或时段）对应的使用价值，恳请委托人对上述特定时间（亦称价值时点）进行确定，并发函至我公司。 

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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